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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提出，要“加快培育农民合作

社、家庭农场等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健全农业专

业化社会化服务体系，发展多种形式适度规模经营，实现

小农户和现代农业有机衔接”。[1]现阶段是加快农业提质增

效、转型升级的关键时期，加快农民专业合作社带头人队

伍建设是新发展阶段提高农业质量效益和竞争力的重要举

措。为了深入了解新疆昌吉州农民专业合作社（以下简称

“合作社”）带头人队伍建设的情况，厘清存在问题的症

结，笔者实地考察了昌吉州多个县市，深入乡镇与农村社

区，设计了相应的问卷及访谈提纲，经过广泛的访谈、调

查等方法，获取了可靠翔实的资料，提出要从内容的针对

性、途径的有效性和制度建设等方面建立起长效的制度支

撑体系，切实解决好合作社带头人队伍建设问题。

昌吉州合作社带头人队伍建设现状

（一）制定促进合作社带头人队伍建设的规章制度

近 年 来 ， 昌 吉 州 先 后 制 定 颁 布 了 《 自 治 州 进 一 步 加

快农民专业合作社发展实施意见》《昌吉农民专业合作社

示范社创建办法》《昌吉州农民专业合作社辅导员工作规

程》《昌吉州农民合作社“星级”认定实施方案》等政策

规定，对合作社带头人队伍建设提出了若干要求，完善了

相关制度。使各级党委和政府对农民专业合作社带头人队

伍建设工作的指导和服务趋于系统化，极大促进了昌吉州

农民专业合作社带头人队伍建设工作。

（二）吸纳各类人才领办创办合作社

昌吉州合作社带头人队伍由能人带动、专业大户、村

干部领办、大中专毕业生创办及企业人才领办等类型，特

别是村干部领办的“三位一体”模式在乡村建设和带动致

富方面发挥了很好的作用。截至2021年6月底，已创立国

家级示范社23家、自治区级示范社107家、州级示范社222

家。[2]

（三）形成一支数量可观的合作社带头人队伍

据统计，昌吉州现有合作社带头人共3571人，分布在

第一产业的合作社带头人共2915人、占总人数的81.6%，

其中种植业1172人、林业268人、畜牧业1437人、渔业38

人；分布在第二产业的合作社带头人共52人、占总人数的

1.5%；分布在第三产业的合作社带头人604人、占总人数的

16.9%，其中农机服务121人、供销65人，劳动力转移服务

126人，民族刺绣110人，技术服务类182人。共吸纳合作社

成员11.26万户，农户入社率达到67.4%。[3]

（四）初步建立有效的合作社带头人队伍培养机制

昌吉州各县市已经将培训费用列入财政预算，各县市

每年都投入一定的经费，组织合作社带头人赴区内外进行

培训。一些县市还根据实际情况，组织合作社带头人到示

范社驻社培训、现场培训，让合作社带头人在工作中接受

锻炼，在实践中培养成长。如呼图壁县每年列入财政预算

的合作社培训经费达到40万元，各乡镇由于财政状况各不

相同，年培训经费在0.5万元至1万元不等。

急需解决的现实问题

（一）管理机制有待进一步完善

昌吉州合作社带头人队伍建设的管理机制不完善，存

在职能定位不准、部门之间相互扯皮的现象，管理效能及

服务水平都不能尽如人意。这对合作社带头人及后备人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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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快农民专业合作社带头人队伍建设是新发展阶段提高农业质量效益和竞争力的重要举

措。新疆昌吉州通过制定促进合作社带头人队伍建设的各项规章制度，吸纳各类人才领办创

办合作社，形成了一支数量可观的队伍，初步建立了有效的培养机制，但也存在管理机制不

完善、辅导员队伍建设滞后、整体素质较低、培训效果不好、作用发挥不充分等亟待解决的

现实问题。为此，要优化合作社带头人队伍建设管理机制，强化合作社辅导员队伍建设，进

一步提高合作社带头人队伍的素质，切实提高合作社带头人培训工作的绩效，完善激励机

制，发挥好合作社带头人的辐射带动作用等措施，进一步提高昌吉州合作社带头人队伍建设

水平。


